
附件 1

绩效目标表
项目单位(盖章): 单位:万元

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 退役军人事务专项 申请金额： 4300.00

项目类型： 社会事业类 开始日期： 2023-01-01

结束日期： 2023-12-31 项目负责人： 张锋

联系电话： 13576909423 联系人： 何旋

资金用途： 业务类 是否重点项目： □是 ☑否

政府购买服务: □是 ☑否

项目基本情况

立项必要性：

南昌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是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机构，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让
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负责军队转业干部、复员干部、离退休干部、退役士
兵、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的移交安置工作和自主择业、就业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工作；
负责随军随调家属安置工作；组织开展退役军人教育培训工作，协调扶持退役军人
和随军随调家属就业创；负责伤病残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和抚恤工作；负责全市拥军
优属工作；负责烈士及退役军人荣誉奖励、军人公墓管理维护、纪念活动等工作；
负责全市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工作。

实施可行性：

本项目实施可行性如下：一是顶层设计支持。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退役军人事物发展，
出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的政策文件；二是项目管理办法健全。
本系统开展的各个项目均有相应的上级文件或项目方案做支撑，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三是资金投入力度足。为促进退役军人事业高质量发展，完善退役军人服务体系，
从市级财政中每年安排资金保障项目实施。

项目实施内容：

一是对本单位退役军人安置方面的自谋职业补偿专项任务、社保接续任务、退役士
兵待安置期间生活补助专项任务；二是双拥方面的驻昌部队随军家属补助专项任务、
走访慰问专项任务；三是就业创业专项任务；四是权益维护方面的平安建设任务，
最美退役军人任务以及保障我局退役军人事务管理经费、独生子女奖励经费、军转
干部解困资金、军休大学建设经费等进行保障落实。

中长期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保障退
役军人的各项权益，完成退役军人专项中的各项任务，长期为广大退役军人群体提
供更好更周到的服务。

年度绩效目标：

一是在本年度时效内完成本单位的退役军人安置，为符合条件的退伍军人发放一次
性自谋职业经济补助；二是对双拥共建部队及南昌舰进行八一、春节走访慰问，创
建双拥模范城，完成符合条件的随军未就业家属补助发放；三是进行退役军人就业
创业帮扶，组织两场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四是创建退役军人电视、报纸专栏；退
役军人权益维护，帮扶援助进行年度“最美退役军人”评选；五是军转干服务以及
军休干部服务工作，为军转干部发放专项救助金，足额发放逐月领取退役金人员医
保；进行自主择业安置管理工作，重点对象优抚疗养以及运营南昌军休老年大学，
报销军休干部医疗费用。

项目立项依据



政策依据：

根据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赣退役军人发〔2021〕4 号）文件《关于加强退役军人事务新闻宣传
工作的实施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中央军委军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退
役军人信访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厅字﹝2019﹞27 号）、《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央军委关于
加强新时代退役军人工作的意见》（中发﹝2019﹞30 号）、《中共江西省委退役军人事务工
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做好新形势下退役军人信访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赣退役军人组发
﹝2019﹞4 号）、《2022 年度市综治责任单位挂点帮创平安村工作实施方案》、《南昌市拥军
优属条例》第七条、《关于同意妥善解决驻昌部队随军家属就业安置问题的批复》（洪府厅字
〔2011〕253 号）、《江西省伤残抚恤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关于促进新时代退役军人就业
创业工作的意见》（退役军人部发〔2018〕26 号）等文件依据。

其他依据： 无

其他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无

2023 年项目绩效目标

序号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2023 年目标值

计算
符号 目标值 单位

1

产出
指标

数量

补助驻昌部队随军未就业家属人数 ≥ 400 人

2 实地走访驻昌部队和双拥共建部队数量 ≥ 22 个

3 军转干部医疗专项救助人数 ≥ 1000 人

4 开设退役军人媒体专栏 ＝ 2 个

5 “最美退役军人”评选及宣传活动 ＝ 1 次

6 全市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人数 ≥ 100 人

7 双拥模范城评选活动 ＝ 1 次

8 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 ≥ 2 场

9 自主择业军转干部补助人数 ≥ 1075 人

10 重点优抚疗养人次 ≥ 500 人次

11

质量

随军未就业家属补助发放合规率 ＝ 100 %

12 驻昌部队和双拥共建部队走访覆盖率 ＝ 100 %

13 医疗专项救助达标率 = 100 %

14 退役军人专栏媒体级别 定性 市级以上

15 “最美退役军人”评选宣传媒体覆盖率 ＝ 100 %

16 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救助补助达标率 = 100 %

17 双拥模范城考评合规率 ＝ 100 %

18 专场招聘会意向签约率 ≥ 23 %

19 自主择业军转干部补助达标率 ＝ 100 %

20 重点优抚对象疗养食宿保障率 ＝ 100 %

21

时效

随军未就业补助发放时限 定性
10月31日

之前

22 最美退役军人评选结果发布时限 定性
12 月 5 日

之前

23 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补贴发放时间 定性
按季度
发放

24 双拥模范城考评任务完成时间 定性
12月31日

之前

25 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时间 定性

6月 30 日
前完成上
半年招聘
会，12 月
31 日前完
成下半年



招聘会

26 自主择业干部医保补助缴纳时间 定性 按月缴纳

27

成本

电视、报刊专栏成本 ≤ 20 万/个

28 随军未就业补助标准 = 750 元/人/月

29 走访慰问经费 ≤ 273.45 万元

30 军休干部医疗专项补助标准 = 2000 元/人

31 自主择业军转干部安置标准控制率 = 100 %

32 军队退休干部医疗费补助 ≤ 940 万元

33 重点优抚对象疗养标准 = 2350 元/人

34 最美退役军人评选经费 ≤ 90 万元

35

效益
指标

经济
效益 无

36

社会
效益

维护退役军人权益，提高退役军人的职业荣誉感和
获得感

定性
值

效果显著

37 提高退役军人就业能力
定性
值

显著提升

38 营造拥军氛围
定性
值

效果显著

39 生态
效益

无

40 满意度 满意
度 服务对象满意度 ≥ 95 %

主管部门
审核意见

审核人(盖章): 年 月 日

财政业务
科室审核
意见

审核人(盖章): 年 月 日

财政绩效
科室审核
意见

审核人(盖章): 年 月 日

注:1.部门预算项目由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后,直接报市财政公共服务中心审核;其余项目须由财政业务科室审核通

过后,再报市财政公共服务中心审核；

2.本表一式两份，财政部门、主管部门各留存一份；

3.审核修改意见过多的,可另附页。




